
为加强社会组织监督管理，促进和规范社会组织发展；加强全旗养老机构管理，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，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4号）和《鄂尔多斯市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为企业减负六条措施（试行）》有关部署要求，实现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在市场监管领域的全覆盖，推进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制订《乌审旗民政局2026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计划》。 
一、乌审旗社会组织  
（1） 检查时间  
2026年4月15日至9月30日。  
（2） 抽查的比例  
按照民政部社会组织抽查办法规定，抽查比例为5%。为了提高工作标准，本级2025年度计划抽查社会组织50家，抽查率20%。  
（3） 抽查人员、方式和内容  
1.抽查人员。
采取随机方式决定抽查人员和被抽查单位。  
2.抽查方式。
抽查采取现场检查和财务审计相结合的形式进行。现场检查主要通过座谈了解、沟通交流、现场查看、问题反馈、提出整改要求、整改承诺等程序进行。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，检查人员要拍摄现场检查照片，制作现场检查笔录，如实记录被检查单位基本情况、检查情况、现场处理情况，由检查人员和被检查单位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在场工作人员签字或盖章。抽查结果出来7个工作日内，通过协同监管信息平台向社会公示。  
3.抽查的内容。
1.涂改、出租、出借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》《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》，或者出租、出借社会组织印章的；2.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的；3.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；4.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；5.社会团体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，或者对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疏于管理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立分支机构的；6.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的；7.侵占、私分、挪用社会组织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、资助的；8.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、筹集资金或者接受、使用捐赠、捐助的
二、养老机构  
（1） 检查时间  
2026年5月1日至11月30日。  
（2） 检查比例  
乌审旗养老机构共计2家，按照要求，抽查率不少于50%。  
（3） 检查方式  
2025年5月-11月，按照50%的比例对2个养老机构按照经营审批、经营管理、服务品质等4项内容进行随机抽查检查，检查对象采取随机抽签的方式决定。  
（4） 检查人员  
由旗民政局基层政权与社会治理股工作人员组成，参与抽查的人员采取随机抽签的方式决定。
（5） 检查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1.运营资质；2.服务规范；3.运营管理；4.服务质量安全检查；5.意识形态相关工作落实情况检查：对养老机构开辟党员学习教育活动阵地，开展党建活动情况的检查；对养老机构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党史国史、民族团结进步等宣讲教育活动情况的检查；对养老机构开展的涉及意识形态、文化传播活动的讲座、论坛、研讨会、报告会等相关活动报备、审核把关情况的检查。
